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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以理書(五) 伯沙撒王的筵席 
 

【閱讀經文】但以理五：1-31 

這章講到巴比倫最後一位王-伯沙撒與巴比倫帝國的結局。中國有句成語「螳臂擋車」，這

句話是說有一隻螳螂竟向著迎面而來的車子誇口，要用牠自己的臂去阻擋車子的前進；結

局當然是自毀生命啦！也許，我們會暗笑那螳螂的愚拙；但多少時候人也是如此狂妄，常

常忘記自己的有限，就如同這這個成語中的螳螂。當尼布甲尼撒王向天地的神說張狂的話，

結局就是被趕出世人，吃草如牛直到他的期限滿足。但他的孫子伯沙撒沒有學到功課，狂

妄自大。最終神親自在巴比倫王宮牆上寫字，顯出神對這帝國的審判。他當夜就被殺，帝

國歸於波斯。「愚妄人口中驕傲，如杖責打己身。」（箴言十四 3） 

 

【破冰題】 

1. 人類是否會從歷史中學習教訓？ 

2. 人在酒酣耳熱之中，是否容易顯出驕傲的本性？ 

 

【討論題】 

1.  神以何種特殊方式來指明巴比倫國的氣數已盡，用意為何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2. 太后為何舉薦但以理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3. 但以理如何回答伯沙撒王（V17-24）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4. 神顯在牆上的字，宣告了什麼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【結論】 

在這章中，我們看到神用特殊的方式向巴比倫最後一個王伯沙撒，宣判國度的結束。尼布

甲尼撒是伯沙撒的外袓父，他曾為自己造了金像，並命所有的人都要敬拜「它」，他曾高

傲的說：「這大巴比倫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為京都，要顯我威嚴的榮耀麼？」但所遭到的

結局，是他自己吃草如牛，身被天露滴濕，被神趕出世界，直到時期滿足。然而他的人生

經歷，卻未成為伯沙撒的警戒。當有一天，他在與一千大臣飲酒宴樂之際，為表揚他外袓

父的戰績，竟用耶路撒冷聖殿中的器皿來盛酒，更帶同部下和親屬去讚美假神（3～4）；

他這種褻瀆神又狂傲的態度，當晚就遭到神的審判。 

上帝推動的歷史自有它既定的軌跡，朝祂應許被擄者歸回的方向邁進。耶利米預言以色列

民將被巴比倫擄去七十年，還預言神將興起瑪代波斯來審判巴比倫（耶五一 11、28）。果

然每件事正如先知預言的發生。很快地，古列王下召讓被擄百姓歸回耶路撒冷。歷史果然

是上帝為祂的子民鋪設的舞台。我們越讀舊約，就越明白神的作為，也讓我們越發敬畏神。 

 

【分享與應用】 

1. 從這兩位巴比倫王的故事，我們學到什麼？ 

2. 我們如何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謙卑過日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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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資料 

 
一、 伯沙撒大擺筵席（五 1-4） 
V1“伯沙撒”這個巴比倫名字 Bêl-shar-usur 意為“彼勒，保護國王！”伯沙撒是拿波尼杜

的長子，拿波尼度因常駐守於他瑪城，故任命伯沙撒為巴比倫大軍的統帥，一同執掌王權。 

他是新巴比倫帝國的最後一位國王。 

“與這一千人對面”提到伯沙撒在賓客面前飲酒，似乎暗示巴比倫的宮廷習俗與波斯一樣。

國王通常在另一個大廳裡就餐。只有在特別場合才與賓客一同進餐。 

   V 2-3“他父尼布甲尼撒”「父」可能純粹指前任的君王，這裏可能指伯沙撒的母親（拿波

尼度的妻子）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兒。在亞蘭文“兒子”可解作“孫子、後裔 或繼位的人”。 

“器皿”聖殿的器皿曾三次從耶路撒冷掠走：（一）一部分是在尼布甲尼撒於西元前 605

年從耶路撒冷帶走俘虜時掠走的；（二）大多數剩下的金銀器皿是在西元前 597 年約雅斤

王被擄時帶走的；（三）其餘的大多數是銅器，於西元前 586 年聖殿被毀時掠走。伯沙撒

刻意在這場合中，輕蔑以色列的神，為巴比倫的神明「壯聲勢」。 

 

二、 伯沙撒吩咐哲士解釋牆上的字（五 5-9） 

V5“在王宮與燈檯相對的粉牆上”如果這次筵會是在巴比倫城的南宮中所發掘的寶座大殿

裡舉行的話，大廳有 57 英尺寬、173 英尺長，在一個長邊的中央，裡面安放著寶座。 

V6“心意驚惶”伯沙撒因自發的良心譴責而加劇的恐懼，使國王覺得前途凶多吉少。當他

想到因為過去的政治失策，自己的荒淫生活和行為，他軍隊最近的慘敗，以及他現在的褻

瀆之舉而使帝國陷入致命的危險時，不由得更為憂鬱了。 

V 7 伯沙撒王和他的父親同時攝政，在但以理之上有兩位王，因此說他在“國中位列第三” 

“紫袍”古代王室的紫色是深紫紅色，更接近深紅色。波斯、瑪代時代和後來的文獻證實

了紫色是古代王室的顏色。 

V 8“卻不能讀”沒有說明其原因，只能憑猜測；這些文字顯然是亞蘭語。但是詞彙太少，

含義不明，即使知道單詞的意義，也無法揭開其中所隱藏的信息。 

 

三、 太后向伯沙撒舉薦但以理（五 10-16） 

V 10“太后”她可能是：1、尼布甲尼撒的遺孀；2、他的女兒，嫁給拿波尼度為妻。（故 2、

11、12、18 節的“父”可指外祖父）；3、拿波尼度的妻子（但非尼布甲尼撒的女兒）。 

V 11“有一人”但以理可能已經退休了；他的公職也許在尼布甲尼撒去世時就已結束。但

上一代的人十分瞭解他，如國王的母親。 

V 12“他裏頭有美好的靈性”美好的靈性為優秀的能力。但以理有神靈的同在和好像神的

智慧，因此他有敏銳的洞察力，能圓夢，解謎語和解疑惑的事。 

“知識聰明”知識是神賜給聰明的人所表現豐博的學識；聰明是智慧和特殊的洞察力。 

“圓夢”但以理得到神所賜給他的智慧，所以他能有異於常人的洞察力去解釋奇異的夢。

“釋謎語”謎語是隱藏又充滿神祕的，解謎也需要無比的智慧，這是但以理的第二種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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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13 伯沙撒的問話說明他瞭解但以理的出身，只是沒有與他進行過正式的交往。可以肯定

的是，但以理已不再擔任宮中術士的總管。 

 

四、 但以理為伯沙撒解釋牆上的字（五 17-28） 

V17 但以理作為蒙神所啟示的先知，拒絕國王應許賜給解釋者的殊榮和高位，是不想讓人

覺得他這樣行是在為己牟利；也有可能但以理知道伯沙撒的統治行將結束。 

V20“心高氣傲，靈也剛愎”心和靈（heart and spirit）是表現心態與精神的兩種用詞。但以

理批評尼布甲尼撒，在他擁有權勢威名的時候表現狂傲、頑梗而致對神有冒瀆輕視的行為，

所以他的國位之被奪去。 

V 22-23“你雖知道這一切，你心仍不自卑，竟向天上的神自高……。”伯沙撒和尼布甲尼

撒的罪是驕傲而褻瀆神，但伯沙撒更有明知故犯的罪。伯沙撒的罪表現於（一）向天上的

主自高（二）隨便亂用聖器的褻瀆行為（三）崇拜無能又不存在的偶像（四）不知敬畏真

正的神、歸榮耀給永生的神。所以巴比倫被攻陷，伯沙撒被殺。 

V 25-27“這句話中的幾個字都是亞蘭文的度量單位，伯沙撒手下的哲士應該都認識，卻參

不透所含的深刻意義。“彌尼”為貨幣單位，有“數算”的意思。“彌尼，彌尼”重複利

用，是說神仔細數算了巴比倫的年月。“提客勒”相當於希伯來的“舍客勒”，為重量單

位，有“衡量”的意思，表示神已稱過巴比倫的道德，十分罪惡，完全不合格。“烏法珥

新”中的“烏”是一個連接詞，等於中文的“和”，“法珥新”是“分開”一字的多數，

表示巴比倫將要被人瓜分，最後為波斯消滅。 

V28「毘勒斯」：是「法珥新」單數形式的名詞。牆上所寫的則是其複數（第 25 節），並

用連詞 we（“烏”）與前面的詞接。 

 

五、 大利烏取巴比倫（五 29-31） 

V29 國王履行了他對但以理所作的承諾，儘管但以理曾明確表示他對所賜的尊榮不感興趣。

國王可能只是對聚集在宮中的貴族宣佈。但接下來發生的事，使之無法實現。 

V30 根據古代歷史家希羅多德（Herodotus）的記載，瑪代人攻打巴比倫時，曾將流入城中

的幼發拉底河（伯拉河）中的一段改道，讓軍隊可從河床進城。進城後發現皇宮中的人酩

酊大醡，正如本章所描寫的，時為主前 539 年。 

V31“大利烏”其身分難以確定。他可能是波斯王古列之下的省長古巴魯（Gubaru）；或

大利烏就是古列自己的別名；他也可能是古列的兒子剛比西斯（Cambyses），即當時巴比

倫的統治者。 

 

職場反思 

☆ 有人問改革宗神學家史普羅：「當今世界最大的需要是什麼？」他回答：「發覺上帝

真正身份。如果人發現上帝的個性、位格、屬性，就會徹底地改變自己的生命。」 

☆ 職場的機會不一定是留給捷足先登者，而是給長期靠主站立，並預備好為主所用的人。 

☆ 時間會沖走你在職場的豐功偉業，卻沖不走你在別人生命中留下美好見證的痕跡。 


